
豫财购〔2017〕9 号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的通知

省直各部门、各单位，各省辖市、省直管县财政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现将《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7年10月30日
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以下简称评审专家）评审劳务报酬标准与支付行为，维护评审专家、采购人和集中采购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是指评审专家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因付出劳动而获得的相应收入。
第三条　按照“谁使用、谁承担”原则，评审专家评审劳务报酬由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以下简称使用单位）支付，其中，集中采购机构组织的项目，由集中采购机构支付评审劳务报酬，其它项目由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包括采购人代表、现场监督人员）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
第四条　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
评审劳务报酬按照实际评审时间计算。评审时间即评审专家按照通知要求到达评审现场签到开始至提交评审报告时间止。期间用餐与休息时间不计入评审时间。
（一）评审时间在3小时以内的，劳务报酬为每人400元，超过3小时的，每增加1小时每人增加100元。超过0.5小时（含）不满1小时的，按照1小时计算；超过时间不满0.5小时的，增加50元。
评审专家因迟到影响评审活动正常进行的，酌情扣减其劳务报酬100-200元或取消其评审资格。
（二）开标后项目未进行评审或专家主动回避等原因未参与评审的，每人200元。评审活动中止且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每人300元，超过两小时的每人400元。
（三）评审专家协助处理其参评项目质疑或复审活动的，有过错专家不得获取劳务报酬，无过错专家的报酬参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四）评审专家参加政府采购项目资格预审、论证、咨询、履约验收等活动，其劳务报酬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第五条 市内交通费用由评审专家自理。聘用省辖市（或直管县）区域外的评审专家的，其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可参照采购人执行的差旅费管理办法相应标准向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凭据报销（报销凭证应于三日内完整寄送使用单位）。评审期间确需安排食宿的，由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按照属地差旅费管理规定提供。
省辖市、县（市）抽取域外评审专家参加评审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原则上不得车接车送评审专家。特殊情况需要车接车送的，不予报销交通费。
第六条 评审专家不得故意拖延评审时间以获得更多劳务报酬，不得索要超额劳务报酬。
第七条 评审专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支付评审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差旅费：
（一）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或者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评审的；
（二）未按规定签署评审意见的；
（三）未完成评审工作离开评审现场的；
（四）参与单一来源、进口产品、项目论证的论证意见不真实、不合法、有重大歧义或倾向性的；
（五）不按规定程序、标准进行履约验收，给采购单位造成损失的；
（六）以废标等要挟方式索要超额劳务报酬的；

（七）有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
对存在上述行为的评审专家已经支付的评审劳务报酬和报销差旅费的，使用单位应当予以追回；同时，应书面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第八条　评审劳务报酬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形式支付。采用转账方式支付的，应当在评审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使用现金的，由使用单位按照现金管理规定处理。评审专家应当签署“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支付表”（见附件）。
第九条　使用单位支付的评审劳务报酬经费应优先从政府采购项目结余资金中解决，不足以支付的，可以通过统筹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或一般性项目支出解决。各单位要按照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要求，科学合理安排年度评审劳务报酬经费，并纳入部门预算进行管理。
第十条　在郑州市区（包括所属县、市、区）范围内的政府采购活动评审劳务报酬执行本标准，其它省辖市及省管县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十一条 采购人依法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的评审劳务报酬可参照本标准或按评审活动所在地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标准由河南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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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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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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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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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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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人代表、监督：
	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
	采购代理机构（公章）：


 6 / 7

